
 
 

 

文青國民中小學113學年度暑假缺額遞補作業程序公告(114.06.09) 

壹、缺額人數：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普通班班級編制規定，本校各學年學生缺
額數如下，實際缺額以審查當日學生實際在籍為主。 

 
年級 缺額 

一年級 0 人 

二年級 0 人 

附註：本校依校內轉出學生之狀況，隨時於校網公告最新缺額，缺額更新截

止日為 114年 6月9日(一)，請有意轉入本校之家長密切注意校網公告。

若無缺額仍可向本校提出申請，將協助轉介至其他學校。 

 
貳、報名登記轉入：請家長於 114 年 6 月 2 0 日(五)下午2點前(不含六、日) 檢具以

下資料，逕送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登記: 

(一)學生戶籍資料正本和影本(含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(3 個月內) 

(二)居住證明文件正本和影本: 

(1) 自有:建物所有權狀或最近房屋稅單 

(2) 租賃:有效期間內租賃契約及最近期之水電費單據
(三)缺額遞補申請書(如附件一)。 
註: 由學校查驗正本並收取影本。 

 

參、資格審查：校內將於 114 年 6 月 20 日（五），依本市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規

模總量管制作業要點，進行轉入資格審查。 

 

肆、審查條件：全戶設籍資料及居住事實證明文件申請登記後，學校再依設籍於

學區內並有居住事實者進行資格審查。資格符合者，除「第伍點優先入學

者」外，一般學生依設籍時間先後續排，再視各年級缺額數，遞補入學。 

(一)前項所稱之全戶，係指與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（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）或

法定監護人居住於同戶籍者。 

(二)第六條居住事實證明文件為下列三者之一： 

（1） 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年房屋稅單。 

（2） 房屋租賃契約證明及其它可佐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。 

（3）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。 

※請於接到註冊組通知錄取電話後，再辦理原校轉出手續。 



前項其它可佐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如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證明、

水費、電費收據、三個月內不定期家訪同意書等，由學校「學生入

學審查委員會」審議認定。 

伍、優先入學原則：欲轉進本校之學生經查設籍學區內且有居住事實者，
得依下列原則優先入學：【需檢附有效證明文件】 

(一)經桃園市(以下簡稱本市)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依特殊教育

法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，或社會局安置個案學生，不受學區限

制，優先入學；並依本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編班

注意事項規 

定辦理編班【相關單位安置公文】。 

(二)列冊低收入戶學生。【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】 

(三)父母其中一方或法定監護人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者。【需檢附中
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】 

(四)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子女或被監護人得隨其父、母或法定監護人就讀
所任職學校【隨親就讀申請書+親屬關係證明文件】 

(五)學生持有重大傷病卡者。【需檢附重大傷病證明】 

(六)父母雙亡者。【需檢附死亡證明文件】 

(七)兄姐於申請入學年度仍在校就讀者。【主動提供兄姊姓名與就讀班級
訊息供確認】 

 

陸、公告轉入名單：本校將於 114 年 7 月 3 日（四）下午 12：00 前上網公

告本年度寒假一~二年級缺額、登記轉入人數、錄取名單、備取名

單。 

 
柒、資格複查：倘對轉入名單有疑義，請家長於 114 年  7 月  3 日（四） 

15：00 前逕洽本校教務處申請複查。 

 
捌、辦理轉入時程：自 114 年  7 月 3 日（四）~114 年 7 月 11 日（五）15： 

00 前(不含國定假日)完成轉入手續，超過時間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

格，由學校逕行辦理後續作業。 

 
玖、其他:其餘未錄取之學生，視家長意願，協助轉介至附近之大埔國

小、大崗國小、大湖國小、長庚國小及文欣國小。 

 
拾、若有其他疑問，請聯絡教務處 王老師，聯絡電話：03-3280480 #211 


